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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 

关于公布第六批温州市非物质 

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5〕

42 号）和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

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05〕18号）精神以及《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

产保护条例》规定，通过专家委员会评审和公示，确定“高友玑

传说”等54个项目为我市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现予公布。 

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坚持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

传承发展”的工作方针，抓紧制定各项目保护规划，明确保护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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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落实保护措施，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、管理、开

发和利用，为加快“三生融合·幸福温州”建设、推动文化大发

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。 

 

附件：第六批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温州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12月 1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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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第六批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

 
民间文学（5 项） 

 

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地 

1 高友玑传说 乐清市 

2 章纶传说 乐清市 

3 陈虞之传说 永嘉县 

4 清风剑 苍南县 

5 泰顺山区谚语 泰顺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传统舞蹈（1 项） 
 

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地 

1 马灯舞（瓯海跑马灯） 瓯海区 

 

传统戏剧（2 项） 
 

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地 

1 垟下 花鼓戏 文成县 

2 木偶戏（瓯海提线木偶戏、瑞安提线木偶戏） 瓯海区、瑞安市

 

曲 艺（1 项） 
 

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地 

1 莲花 瑞安市 

 

传统体育、游艺与杂技（1 项） 
 

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地 

1 
温州南拳（瑞安悟鸡拳、苍南大山老爷长短棒

法 、苍南雄奇拳五基法） 

瑞安市、苍南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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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美术（5 项） 

 

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地 

1 泰顺青石雕 泰顺县 

2 石雕 瓯海区 

3 龙档(永嘉龙档) 永嘉县 

4 木偶头雕刻 苍南县 

5 温州木雕（瑞安木雕） 瑞安市 

 
传统技艺（18 项） 

 

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地 

1 仙岩钩花 瓯海区 

2 甲里牛筋制作技艺 龙湾区 

3 窑式蛎灰烧制技艺 乐清市 

4 蓑衣编制技艺 瑞安市、泰顺县

5 瑞安糟烧制作技艺 瑞安市 

6 红蜜烧酿造技艺 文成县 

7 黄汤茶制作技艺 平阳县、泰顺县

8 木杆秤制作技艺 泰顺县 

9 泰顺蓝印花布技艺 泰顺县 

10 风药酒制作技艺 泰顺县 

11 温州素面手工制作技艺（龙川索面制作技艺） 文成县 

12 
温州粉干（丝）手工制作技艺（十锦粉丝制作

技艺） 

文成县 

13 温州彩扎（瑞安纸扎技艺） 瑞安市 

14 温州竹编（平阳竹编 ） 平阳县 

15 圆木制作技艺 
瓯海区、龙湾区、

瑞安市、泰顺县

16 温州漆器髹饰技艺（平阳漆器制作技艺） 平阳县 

17 乌衣红粬酿制技艺 苍南县 

18 弹棉花技艺 永嘉县、平阳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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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医药（5 项） 
 

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地 

1 一指禅推拿 市属 

2 八仙楼传统本草疗法 鹿城区 

3 善缘徐氏骨伤医药 鹿城区 

4 平阳黄氏五指疗法 平阳县 

5 平阳廖氏整骨手法暨疗伤秘方 平阳县 

 

民俗（16 项） 
 

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地 

1 九龙灯 瓯海区 

2 坑源盘古爷信俗 瓯海区 

3 新桥头二月十五会市 乐清市 

4 温州（洞头）婚嫁习俗 洞头县 

5 温州（洞头）生养习俗 洞头县 

6 中仑舞龙习俗 洞头县 

7 民间祭祀仪礼（苍南民间祭祀礼仪、泰顺礼生） 苍南县、泰顺县

8 林泗爷信俗 苍南县 

9 谷俗 泰顺县 

10 六月六习俗 泰顺县 

11 上梁习俗 泰顺县 

12 七夕节（泰顺七夕节） 泰顺县 

13 拦街福（宁村拦街福） 龙湾区 

14 温州祭祖习俗（雁湖祭祖习俗） 乐清市 

15 畲族三月三 苍南县 

16 温州端午龙舟竟渡习俗（苍南划龙舟习俗） 苍南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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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市检察 

院，驻温部队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 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2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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